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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底前全面完成。示范村所在乡镇要制定详细建设方案，明确

建设项目、实施内容、投资计划、时间节点，形成项目清单，

于 9 月下旬提交区乡村振兴办审核。市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对

示范村建设的工作指导和政策支持，加强市区联动，及时协调

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，对示范村推进不利的区亮“红灯”予

以警示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2024 年度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计划名单

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4 年 5 月 8 日




